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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校外實習課程辦法 

 

中華民國 101年 03月 01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10月 22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10月 24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03月 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0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使學生瞭解職場學習情境、兼顧理論與實務之學習，提昇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

推動校外實習課程，特訂定「大同大學校外實習課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校外實習課程之實施由本校「校外實習委員會」統籌推動，並由教務處負責校級相關制

度之訂定，各學院負責及整合實習資源、督導實習機構之選定，各學系負責接洽實習機

構、輔導學生實習、指定實習輔導教師、遴選合適學生、考評學生實習成績等。 

第三條 各學院系推動學生校外實習相關工作，應成立學院及系所「校外實習委員會」，委員會

設置主任委員一人，由院長及主任兼任，委員若干人，由主任委員遴選相關教師擔任之。 

該委員會每學年以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得邀請相關單位或人員

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四條 各學院系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得訂定實施細則，規範有關實習機構、成績考評、申請程

序等相關事項。各院系實施細則經院或系務會議通過，報上級核備後施行。 

第五條 校外實習課程得於學期中或寒暑假進行，學生得以全職全時或部分工時之實習方式於校外相

關專業單位工作。全職全時實習之實習時數以每週工作 40小時為原則，得按實習單位之出勤

規定辦理。在學期中若以全職全時實習且實習期間達 18週，當學期選課不受最低修習學分數

限制。 

第六條 短期/累積型校外實習課程，若實習時數不足 80 小時，不核給學分，其餘實習時數與學

分數換算方式如下表。必選修及畢業學分採認上限等相關規定由各院系所自行訂定辦法。 

實習類型 實習期間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實習週數 實習時數 

核給 

學分數 

短期實習/ 

累積實習 

學期中或 

寒暑假 

(全職全時/

部分工時) 

G008* 

(*代表

學分

數) 

校外實習 

實習時數得採

累積時數計

算，採累積時

數之學生得於

完成所有實習

後，依累積總

時數換算學分

數選修 G008*

校外實習課

程。 

80小時 1學分 

160小時 2學分 

240小時 3學分 

320小時 4學分 

400小時 5學分 

480小時 6學分 

560小時 7學分 

640小時 8學分 

學期實習 

(至多可修

兩學期) 

學期中 

(全職全時) 

G0091 
校外實習- 

學期(一) 
18週 

以 720小時為

原則 
9學分 

G0092 
校外實習- 

學期(二) 
18週 

以 720小時為

原則 
9學分 

校外實習各課程代碼 G008、G0091、G0092已修讀及格之代碼，不得再修。 

短期實習/累積實習(G008*)須於選課當學期期末成績繳交截止日前完成規定之實習時數，

否則該科成績評定為不通過，當學期不得改選其它 G008*校外實習課程，但所做之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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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得於次學期起改選符合所做實習時數規定之 G008*校外實習課程。 

學期實習(G0091/G0092)須於當學期選課前向系上申請，經核准後始得選課，若當學期

實習未達 18週，該科成績評定為不通過，當學期不得改選 G008*校外實習課程，但所做

之實習時數得於次學期起改選 G008*校外實習課程。 

第七條 學士班學生在延長修業年限期間及研究生適用於繳納學分費規定者，因修讀校外實習課

程致超過 9學分者，可依所修學分數繳納學分費，不需繳交全額學雜費。 

第八條 境外生之實習課程並應依下列規定規劃之： 

一、 大一境外生不得安排實習課程。 

二、 1週至少在校上課 2天，含實習在內的上課天數不得超過 5天。 

三、 學校安排校外實習時，得視學生個人學習狀況，必要時提供可替代校外實習合作

機構之校內實習。 

四、 境外生工作型校外實習應依就業服務法申請工作許可，其時間除寒暑假外，每周

至多 20小時。 

境外生係指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大陸地區來臺就學及其他境外學生等之學位生及

交換生。 

第九條 實習生於實習開始日前一個月的 25號前，須先至學生校園資訊系統填寫校外實習申請表，

以利學校為實習生投保大專院校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 

並列印出紙本校外實習申請表，經逐級簽核後送至教務處註課組存查。 

第十條 學生在申請校外實習前須自行上網完成校外實習教育課程，並通過總測驗達及格標準，

以瞭解實習規定、生活作息及相關權益等注意事項。請於網站下載修課證明後連同校外

實習申請表逐級簽核。 

第十一條 各系所於學生實習前，應協助學生簽訂實習合約書以保障雙方權益。並將影本送交教務

處留存。 

第十二條 各系所應於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安排校內老師擔任實習輔導老師，並由學校實習輔導老師

與校外實習機構輔導老師共同評定實習成績，考評標準由各院系所自行訂定後公告。學

生於完成實習後，由各系所評定並登錄成績。學生實習評分相關資料應由各系所留存備

查。 

第十三條 學生應定期繳交實習報告，其報告格式與繳交次數由各院系所自行訂定，亦得依實習個

案彈性調整。 

第十四條 學生實習期間由學校加保校外實習團體保險，校外實習團體保險費用由本校、教育部或

其他單位補助經費支付。 

第十五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因故欲轉換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者，須經其所屬系所同意，始得另覓

新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 

校外實習因故未能完成者，不核給學分。 

第十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